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
撤销登记决定书
长绿市监企撤字〔2021〕08号
 
关于撤销吉林省金松商贸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设立登记的决定
2021年6月至今，我分局接到吉林省金松商贸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监事）投诉，称上述公司系他人冒用其身份设立登记设立的，希望我分局依法撤销上述公司的设立登记。我局调查人员对上述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由于申请人提供证据不足，我分局要求其重新提交相关证据，并于2021年6月20日受理了上述投诉人的投诉。
现已查明：经分局执法人员对上述公司设立、设立登记材料中所有留存的电话进行核实，上述电话均无人接听或空号；执法人员对上述公司经营地点进行现场核实均未在注册地点找到上述公司；经执法人员现场比对投诉人字体与被投诉企业中签字，均与本人签字不一致；经投诉人现场签字确认的《投诉书》、《承诺书》、现用《身份证》复印件。投诉人虽为被投诉公司相关利害关系人，但非本人意愿或本人委托授权变更，即在投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身份证被使用变更公司。因此认定被投诉的公司在登记时提交了虚假材料骗取相关登记，应当认为是被许可人以欺骗的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投诉人提供的《投诉书》原件1份：证明撤销来源情况及投诉人投诉内容的实际情况；
2、由投诉人提供的《承诺书》原件1份：证明投诉人对投诉内容的真实情况；
3、由投诉人提供的现用《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投诉人的性别、年龄等实际情况；
4、《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原件1份：证明被投诉公司经营场所的实际情况；
5、《现场照片》打印件1份共2页：证明在被投诉公司注册地址为找到被投诉公司的实际情况；
6、被投诉公司设立登记档案复印件1份：证明被投诉公司设立登记时提交材料的实际情况；
7、由部分投诉人提供的《身份证补办证明》1份：证明投诉人身份证件丢失的实际情况；
8、执法人员通过微信确认投诉人信息且由执法记录仪录像并刻制而成的光盘1张（若投诉人在外地且不能及时到达分局投诉）：证明投诉人身份的实际情况。
以上收集的证据，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本局于2021年9月10日，向当事人吉林省金松商贸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利害关系人公告送达了《撤销登记听证告知书》（长绿市监企撤听告字〔2021〕08号），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撤销登记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撤销登记内容。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时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本局认为，申请人向登记机关申请注册登记，应当如实提交相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吉林省金松商贸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设立登记时提供的部分材料不真实，系采取伪造签名等手段提供的虚假材料，应当认为是被许可人以欺骗的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由于申请人不能说明提供设立登记时相关情况且我局无法找到相关设立登记人员，故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之规定。经本局集体讨论决定：对吉林省金松商贸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在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绿园分局取得的设立登记依法撤销。（因部分被投诉公司在设立后存在变更，故在撤销设立时，对变更企业相关变更事项一并撤销，见附表）
如果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撤销登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规定，本局将通过门户网站、专门网站公示本行政许可撤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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